
國立政治大學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 學生課業學習諮詢申請表 

( 受 輔同學 ) 

姓     名 

 
性 別 □男   □女 

 

請 

附 

照 

片 

 

英 文 名 字 (同護照) 學 號  

系 級          系       年級 手 機  

E-mail  申請輔導科目  

申 請 資 格 

（僅限大學部學生） 

□低收入戶   □中低收入戶   □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及孫子女 

□身心障礙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  □原住民    

□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□新住民(不具中國民國國籍)  

□外籍生  □三代家庭第 1位上大學者   

□經自我評估需課業學習諮詢者        

因作業審核需求，是否同意審查個資？     □是  □否            簽名： 

申請動機、學習困難經驗 (約 200 字) 

 

輔導員姓名 (請系所助教填寫) 英文姓名 (核發證書用，需與護照上相同) 學號  

系級     所 年級 E-mail  手機  

預計輔導時段 請事先確定輔導時段，2-3小時/週(例：週三 14:00-16:00)，請雙方屆時準時出席，珍惜學習資源。 

教授推薦 

To: 教學發展中心  

 茲推薦___________同學(碩、博士生)，擔任學生課業學習諮詢輔導員。評估其特質如下：(請勾選) 

□ 為本學期勞僱型兼任助理(必備條件) 

□ 負責盡職、有服務熱忱。 

□ 熱心協助同學解決問題。 

□ 具備教學特質，適合擔任學業輔導者。 

□ 其它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推薦人：____________系(所)____________教授(請簽名) 推薦日期：__________  

單位核章 

系所承辦人 

簽章/分機 

 系所主管 

簽章 

 

※注意事項： 

1. 學生申請課業學習諮詢，請檢附相關證明資料；並請珍惜學習資源，於輔導時段準時出席。 

2. 於本學期完成學生學習諮詢，且經申請符合教育部希望種子培育計畫之學生，將核予學習達人獎勵津貼 2萬元。 

3. 擔任課業輔導員者需同時身為 107 學年度第 2學期勞僱型兼任助理。請檢附成績單（研究所或大學成績單正本），將輔

導科目用螢光筆註明。若提供諮詢領域非學校課程，請提供其他有利證明（ex.語言考試成績單、證照）。 

4. 課業輔導員薪資：2,000元/月。課程內容：(1)需參與本中心輔導員教學知能與輔導技巧討論座談會；(2)每週需進行 2至

3小時教學；(3)需繳交期末心得報告。 

5. 請申請同學於 108年 2月 27日前將本申請表繳交至各系所，請各系所在完成推薦後，於 108年 3月 5日中午前將申請

表交回教發中心。 

6. 甄選結果：通過資格審查者，將於三月中旬以公文發送各系所。 

7. 若有相關疑問請洽：教學發展中心規劃研究組賴小姐，校內分機 63473。 

 
108.02.12 修訂 


